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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刊 

本刊旨在帶給您最新的金融法令變動訊息，協助您快速掌握並及早因應法令變動所帶來的

潛在變化及挑戰。如您需要更進一步之意見及資訊，歡迎與我們的專業團隊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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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規函令變動 

2025 年 3 月 11 日－2025 年 4 月 10 日 

※以下彙總僅供參考，如您需要更進一步之意見及資料，請與我們的專業團隊聯絡※ 

一
般
類 

法規部分 

F01※ 

114/04/01 
金管銀外字第 11402709111號 

訂定「金融業申請進駐地方資產管理專區試辦業務作業

原則」，並自即日生效。 

 

F02※ 

114/03/13 

金管銀合字第 11302744351號 

修正「金融機構通報重大偶發事件之範圍申報程序及其

他應遵循事項」第二點，並自即日生效。 

 

函令部分 

F03※ 

114/03/14 
銀局(合)字第 1140205737號 

有關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 114 年 2 月 7 日個資籌

查字第 1140000069 號函，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

文教基金會針對企業廣蒐消費者個人資料現象提出建言

一事。 

 

F04※ 

114/03/12 

金管銀合字第 1140132506號 

檢送修正後「金控公司(銀行)轉投資資產管理公司營運原

則」規定及對照表各一份，請查照。 

 
 

銀
行
類 

法規部分 

B01※ 

114/03/19 
金管銀票字第 11402705041號 

修正「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

法」第二十七條、第三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二條。 

 

函令部分 

本期函令部分無變動。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12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504010002&dtable=NewsLaw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12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503130001&dtable=NewsLaw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00efbe09-02bd-4fc9-acda-220193cab96e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12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503120001&dtable=NewsLaw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128&parentpath=0,3&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503190002&dtable=News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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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券
期
貨
類 

法規部分 

S01※ 

114/04/08 

臺證上一字第 1140005339號 

公告修正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上市公司應公開完整式財務

預測之認定標準」第 2條條文，自公告日起實施。 

 

S02※ 

114/04/08 

臺證上一字第 1140005339號 

公告修正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

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3 條條文，自公告

日起實施。 

 

S03※ 

114/04/08 

臺證上一字第 1140005339號 

公告修正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

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4條、第 11條條文，自公告日起實施。 

 

S04※ 

114/04/08 

中期商字第 1140001582號 

修正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商開戶徵信作業管理及提供高齡

客戶金融服務自律規則第 8條條文。 

 

S05※ 

114/04/08 

中證商業一字第 1140001656號 

修正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新興科技資通安全自律規範第 6 條附

錄，自即日起實施。 

 

S06※ 

114/04/02 

證櫃監字第 11400572031號 

公告修正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

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 4條條文，自公告日起實施。 

 

S07※ 

114/04/02 

證櫃監字第 11400572031號 

公告修正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

申報作業辦法第 3條條文，除第 3條第 2項第 36款自 115年 1月 1日

起實施外，餘自公告日起實施。 

 

S08※ 

114/03/24 

中證商業五字第 1140001387號 

修正增訂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辦理承銷業務時之缺失處理

辦法第 14條之 1條文，自公告日起施行。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33636&isIntegratedSearch=True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19029&isIntegratedSearch=True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10506&isIntegratedSearch=True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39941&isIntegratedSearch=True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72632&isIntegratedSearch=True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12093&isIntegratedSearch=True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19011&isIntegratedSearch=True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36901&isIntegratedSearch=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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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券
期
貨
類
（
續
） 

S09※ 

114/03/14 

中期商字第 1140001132號 

修正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業資通系統與服務供應鏈風險

管理自律規範」第 2條至第 5條、第 7條條文，自即日起施行。 

 

函令部分 

S10※ 

114/04/07 

金管證交字第 1140381638號 

訂定有關「證券交易法」第 18 條第 2 項、第 60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38條第 1項第 11款及「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第 6條之相關規

定，自 114年 4月 7日生效（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2.02.23. 金管證

交字第 11203807911號令發布廢止）。 

 

S11※ 

114/04/06 

證櫃交字第 11403008141號 

為維持證券交易市場之秩序及穩定，自 114年 4月 7日起，投資人經授

信機構同意，得以具有市場流動性且能被客觀合理評估價值之其他擔保

品，補繳融資自備款或融券保證金差額。 

 

S12※ 

114/04/06 

證櫃交字第 11403008142號 

上市及上櫃有價證券最低融券保證金成數由 90%調整為 130%，自 114

年 4月 7日起生效。 

 

S13※ 

114/04/06 

證櫃交字第 11403008143號 

為因應國內外金融情勢變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4年 4月 6日發布

新聞稿，自 114 年 4 月 7 日起至 114 年 4 月 11 日止採行下列暫行措

施。 

 
S14 
114/04/02 

證櫃債字第 11400572041號 

公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槓桿交易商經營槓桿保證金

契約交易業務規則」及槓桿交易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部分條文修

正，並自公告日起施行。 

 

S15※ 

114/03/28 

保結股字第 1140008346號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分條文修

正，調整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按季提供上市上櫃公司持股

達 5%(含)以上股東資料作業，自即日起實施。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1200023&isIntegratedSearch=True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2e8b7d18-64d1-4a8c-9421-e2196104b2f5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084c3f2e-6072-442c-b858-efb4d045c3ba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084c3f2e-6072-442c-b858-efb4d045c3ba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af353318-01ee-4ec3-bd2a-1c5d1823ed20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3a4ddfe6-304f-404c-a08b-df8a8cb337a6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62806eba-d687-44cc-99b6-b6ad821d551f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9e4babbb-e082-47a9-af0e-0f01372e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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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券
期
貨
類
（
續
） 

S16※ 

114/03/26 

金管證券字第 1140381147號 

有關「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第 24點第 1項第 10款之

相關規定，自即日生效。 

 

S17※ 

114/03/18 

金管證期字第 1140380894號 

訂定期貨交易法第三條第二項但書規定符合主管機關規定應集中結算之

非在期貨交易所進行期貨交易範圍，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一日

生效。 

 

S18※ 

114/03/18 

金管證券字第 11403333581號 

訂定有關「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13 條之相關規定，自即日生效（原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08.22. 金管證券字第 11103829011 號令發布廢

止）。 

 

S19※ 

114/03/14 

台期輔字第 1140000633號 

公告修正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

範」，並自 114年 4月 1日起實施。 

 

S20※ 

114/03/11 

保結稽字第 1140003815號 

修正「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上市上櫃興櫃公司適用），

自即日起實施。 

 

 

信
託
及
投
信
投
顧
類 

法規部分 

T01※ 

114/03/17 
中信顧字第 1140051218號 

修正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從

事廣告及營業活動行為規範」第 8條之 5條文及第 8條之 5附件七。 

 

函令部分 

T02※ 

114/04/07 
金管證投字第 1140381639號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61 條規定，訂定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之額

度、期限、融資比率及融券保證金成數之規範，自 114年 4月 7日生效

（原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2.02.23. 金管證投字第 11203807914 號令

發布廢止）。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cc0b5086-5b57-44f5-a60d-3f0c80754534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962c1514-b4ee-4f89-bb87-5070249351bb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8d6cb2d4-f101-4669-8b36-f13ff88b3140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2873f1bb-5e05-4eb5-b000-b8988d9637a4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403239ce-b1eb-4b61-9085-fdaf42e3a8b0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RegulatoryInformationResult/Article?sysNumber=LW10845413&isIntegratedSearch=True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dfc01023-b9a7-4c89-8950-816b6df7ba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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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3※ 

114/03/19 

金管證投字第 1140380962號 

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管理規則」第 5 條第 6 款規定，核准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得經營「查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財務業務及其內部稽核作業」業

務，自即日生效。 

 

 

保
險
類 

法規部分 

I01※ 

114/04/10 

金管保綜字第 1140133479號 

同意備查訂定保險業運用人工智慧系統自律規範全文 18條。 

 

I02※ 

114/04/02 

金管保壽字第 1140415617號 

同意備查修正人身保險業務員教育訓練通報暨換證作業規範第 13、14

條條文；刪除第 15 條條文；原第 13 條內容刪除，原第 14、15 條條文

修正為第 13、14條條文。 

 

I03※ 

114/03/19 

金管保產字第 11404908501號 

新增發布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61-2 點條文；並自即日生

效。 

 

I04※ 

114/03/18 

金管保財字第 1140414710號 

同意備查修正保險業辦理不動產投資自律規範第 8條條文。 

 

I05※ 

114/03/18 

金管保財字第 11404901651號 

訂定保險業適用 IFRS17折現率等相關規定。 

 

函令部分 

I06※ 

114/03/26 
金管保財字第 11404904517號 

「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3 條、第 5 條、第 7 條及第 10 條規定之解釋令，業經本會於中

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6 日以金管保財字第 11404904511 號令、第

11404904512號令、第 11404904513號令、第 11404904514號令及第

11404904515號令訂定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各 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會員，並依說明二辦理。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guid=5c58630a-8024-4940-b73e-0a9754f9fd42
https://law.tii.org.tw/Fn/ShowNews.asp?id=3682
https://law.tii.org.tw/Fn/ShowNews.asp?id=3681
https://law.tii.org.tw/Fn/ShowNews.asp?id=3671
https://law.tii.org.tw/Fn/ShowNews.asp?id=3673
https://law.tii.org.tw/Fn/ShowNews.asp?id=3669
https://law.tii.org.tw/Fn/ShowNews.asp?id=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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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稅務法規變動 

2025 年 3 月 11 日－2025 年 4 月 10 日 

※以下彙總僅供參考，如您需要更進一步之意見及資料，請與我們的專業團隊聯絡※ 

 

 

  

2025/04/16 財政部 1140416新聞稿 

納稅義務人受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不能於規定期間內繳清稅捐，得申請免加計利息延期或

分期繳稅 

2025/04/16 財政部 1140416新聞稿 

因應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對我國經濟之影響，公告延長 113 年度所得稅申報及繳納期間 

2025/04/08 財政部 1140409新聞稿 

財政部修正發布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第 34 條，放寬提出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期間規定 

2025/03/18 金管保財字第 11404901651號令 

訂定有關保險業適用 IFRS17 折現率之相關規定，自 115 年 1 月 1 日生效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74dbd0f2ec3f431bb4607ee6b676b68e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29b317b7ac5c476cb7f09575eae5b07b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71ec5887d448417b9abc648279ef8f4b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3&parentpath=0&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503180001&dtable=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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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取自財政部公告：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74dbd0f2ec3f4
31bb4607ee6b676b68e 

標題：納稅義務人受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不能於規定期間內繳清稅捐，得申請免加計利息延

期或分期繳稅 

說明：財政部將於明（17）日發布「稅捐稽徵機關受理納稅義務人因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申請

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審核原則」，稅捐稽徵機關將秉持從速、從寬、從簡原則受理，以協

助受影響納稅義務人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 

財政部表示，依稅捐稽徵法第 26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之事由或為

經濟弱勢，不能於法定期間內繳清稅捐者，得於規定繳納期限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免

加計利息延期或分期繳納。因此，納稅義務人在美國評估及實施對等關稅政策影響期間

內，無法於規定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稅捐者，得依上開規定申請免加計利息延期或分期繳

納，不受應納稅額金額多寡限制，延期最長 1年，分期最長可達 3年（36期）。 

為及時協助納稅義務人辦理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並加速稅捐稽徵機關審核作業流程，該

部特訂定審核原則，定明納稅義務人倘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因應美國關稅政策提供相

關協助措施、營利事業收入減少或個人被減薪、非自願離職、工作日減少或其他情形，不

能於規定繳納期間 1 次繳清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將依納稅義務人申請之延期期限（最長

1年）或分期期數（最長可達 36期）核准，以協助企業及民眾度過難關。 

 財政部進一步表示，本審核原則適用稅目包含綜合所得稅、房地合一所得稅、營利事業所

得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等稅

目，至其餘稅目係以財產為課徵標的，或屬代繳、代徵、交易稅或需繳納始能辦理財產移

轉性質，其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代繳人、代徵人等不致發生受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

響，而不能於規定繳納期間內繳清稅捐之情形。 

財政部提醒，納稅義務人受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影響，無法於規定繳納期間 1 次繳清稅捐

者，依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規定，應在規定繳納期限內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

納。另為便利民眾諮詢瞭解繳稅措施規定及申請流程，各稅捐稽徵機關已設有專人洽詢窗

口（如附表），民眾可多加利用。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74dbd0f2ec3f431bb4607ee6b676b68e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74dbd0f2ec3f431bb4607ee6b676b6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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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取自財政部公告：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29b317b7ac5c
476cb7f09575eae5b07b 

標題：因應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對我國經濟之影響，公告延長 113年度所得稅申報及繳納期間 

說明：財政部將於明（17）日公告 113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及繳納期間，由原訂 114年 5月 1日

至 5月 31日（遇假日順延至 6月 2日），展延為 5月 1日至 6月 30日。 

財政部說明，依稅捐稽徵法第 10條規定，因天災、事變而遲誤依法所定繳納稅捐期間者，

該管稅捐稽徵機關得視實際情形，公告延長其繳納期間。考量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對我

國經濟之影響，為使企業及民眾有充裕時間因應，財政部依稅捐稽徵法第 10條規定，公告

延長 113 年度綜合所得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至 114 年 6 月 30 日，以減輕民

眾申報作業負擔及繳稅資金壓力。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配合所得稅展延申報及繳納期間，延長下列作業期間： 

一、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查詢作業期間為 114年 4月 28日至 6月 30日。 

二、綜合所得稅透過網路申報應行檢送之其他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應於 114年 7月 10日

前送（寄）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或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轄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代收；國人

納稅義務人得於 114年 7月 10日前使用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附件上傳功能上傳。 

三、營利事業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採用網路辦理結算申報應檢送之相關

附件資料（含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應於 114年 7月 31日前將資料寄交所在地國稅局所

轄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前述附件資料得於 114年 7月 30日前，透過營利事業所得稅電

子結（決）算申報繳稅系統軟體上傳送交。 

四、申請延期提示受控外國企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或替代該財務報表之其他文

據者，得延期至 114年 12月 31日前送交。 

五、營利事業所得稅決算、清算及特殊會計年度（週結制），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75

條及第 101 條規定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決、清）算申報繳納期間截止日在 114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期間者，其申報及繳納期限展延 30 日；其申請延期提示受控外國企業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或替代該財務報表之其他文據者，其送交期限為申報期間屆滿

之次日起算 6個月。 

財政部補充說明，綜合所得稅各批次退稅期程維持不變，民眾於 114年 6月 30日前採網路

申報（含稅額試算線上登錄或電話語音回復），及於同年 5月 12日前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29b317b7ac5c476cb7f09575eae5b07b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29b317b7ac5c476cb7f09575eae5b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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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轄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以稅額試算書面回復之退稅案件，可適用第 1 批（114 年 7 月

31日）退稅，權益不受影響，請民眾多加使用網路申報。 

 

 

附錄三： 

取自財政部公告：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71ec5887d448
417b9abc648279ef8f4b 

標題：財政部修正發布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第 34條，放寬提出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期間規定 

說明：財政部於 114年 4月 8日修正發布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以下簡稱查準）第 34條，主

要修正他方締約國居住者（外國納稅義務人）向我國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期

間，由原自繳納稅款之日起 5年，放寬為 10年。 

財政部表示，修正前查準第 34條規定，他方締約國居住者取得我國來源所得，依我國國內

法規定扣繳或申報納稅者，得自繳納稅款之日起 5 年內檢附規定之文件，向稅捐稽徵機關

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如經稅捐稽徵機關依申請適用之協定規定計算應納稅額小於已納稅

額，差額應予退還。考量近期所得稅相關法令陸續將重新計算所得額或應納稅額之申請期

間修正為 10年，為回應各界比照放寬外國納稅義務人向我國提出申請適用協定期間規定之

期待，修正查準第 34條規定。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修正後之條文共計 5 項，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適用就源扣繳及申報納

稅者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期間，放寬為至遲自繳納稅款之日起 10年；增訂第 3項規定因該

條文修正產生之過渡期間適用原則，該條文「修正施行」時，倘案件自繳納稅款日起算已

逾 5 年者，不適用修正後規定；增訂第 5 項重申所得稅協定另有規定者，應依協定規定辦

理。 

財政部補充說明上述查準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過渡期間之適用原則。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3條及查準第 44條規定，本次修正發布之查準第 34條，自 114年 4月 10日（發布日起

算第 3日）起發生效力。亦即倘案件自繳納之日起算至 114年 4月 10日已逾 5年者，不適

用修正後 10年之規定。 

財政部表示，本次修正係為法令整體一致性，以及回應各界之期待，放寬期間規定，有助

提高我國所得稅協定適用友善程度，營造更有利投資及貿易之賦稅環境。財政部將持續關

注國際租稅發展趨勢及納稅者權利保護，俾維護租稅公平及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提升所

得稅協定整體適用效益。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71ec5887d448417b9abc648279ef8f4b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71ec5887d448417b9abc648279ef8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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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取自財政部公告：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3&parentpath=0&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
rno=202503180001&dtable=Law 

標題：訂定有關保險業適用 IFRS17折現率之相關規定，自 115年 1月 1日生效 

說明：一、保險業依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

（下稱準備金辦法）第三條計算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七號公報「保險合約」（IFRS17）

之保險合約負債及決定準備金辦法第四條所定折現率最佳估計假設，應依下列說明辦理： 

（一）除報經本會核准外，折現率應依下列方式決定： 

依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IAIS）於一

百十三年十二月五日發布之保險資本標準（Insurance Capital Standard，ICS）規定，以

無風險利率加計流動性貼水方式建構，其中各幣別無風險利率應依三段式建構法（Three-

Segment Approach，TSA）決定，第二段應以 Smith-Wilson 模型進行外插；各商品所屬

ICS區隔帳戶之流動性貼水則依 ICS規定之三桶法（Three Bucket Approach，TBA）並採

非線性遞減加計方式決定（下稱 TBA流動性貼水），其中於判斷中間桶（Middle Bucket）

標準 C時，脫退風險採無風險利率折現。 

配合本會一百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宣布之利率轉換措施，銷售時應適用之責任準備金利

率達百分之六以上保單（下稱高利率保單）得以五十基點（50bps）為上限全期平行疊加

流動性貼水，且該高利率保單流動性貼水一經選定即應一致適用。 

於決定本令一（一）１規定之流動性貼水時，應至少於每季底更新資產權重、TBA 判斷結

果、現金流量匹配年度〔M，含觀察匹配（Total Observed Matching，TOM）比率（下稱

Tom ratio）〕及資產與負債利差敏感度（Modulation Factor，MF）。 

下列項目如評估對財務結果影響不重大，可考量對財務結果之重大性，於各年度所評估可

容忍誤述範圍內採簡化方式處理： 

（1）於 TBA之 Bucket判斷及計算觀察匹配 Tom ratio時不納入MF調整機制。 

（2）以同幣別且同 Bucket判斷結果採合併計算MF。 

（3）投資型商品直接採用一般桶（General Bucket，GB）貼水且MF等於一。 

過渡日如採 IFRS17 附錄 C 規定之完全或修正式追溯法時，除經本會核准外，應依本令一

（一）１規定辦理，惟有關各參數更新頻率，如評估對財務結果影響不重大，可考量就財

務結果之重大性，於各年度所評估可容忍誤述範圍內，依下列規定調整：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3&parentpath=0&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503180001&dtable=Law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3&parentpath=0&mcustomize=lawnew_view.jsp&dataserno=202503180001&dtable=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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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風險利率與市場利差應至少於每季季底更新。 

（2）TBA適格性判斷、M、Tom ratio、MF以及資產權重更新頻率等項目，得延長更新頻

率，惟最長不得超過一年。 

IFRS17履約現金流量之計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最佳估計負債之費用範圍，採可直接歸屬於履行保險合約組合之相關費用，包含與

投資報酬服務或投資相關服務或其所衍生之成本，排除非支持保險負債之投資費用。 

（2）風險調整（Risk Adjustment，RA），依 ICS 有關現時估計外加邊際（Margin over 

current estimate，MOCE）之信賴水準轉換方式，且信賴水準為百分之七十五。 

（3）強制分紅商品之非保證給付評價，利差評估方式採 Hull White 利率模型情境（下稱

HW 模型）建構二年期利率情境（含上開 TBA 流動性貼水及利率轉換措施）；折現率採

HW模型建構之一年期利率情境（含上開 TBA流動性貼水及利率轉換措施）。 

（4）利率變動型保險商品之非保證給付評價，依照中華民國精算學會（下稱精算學會）

IFRS17精算實務處理準則（113年版草案）釋例二十一（利率變動型商品與標的項目報酬

變動呈非線性關係之現金流量評價方式）進行評估。 

保險業於過渡日如採 IFRS17 附錄 C 規定之公允價值法時，應採計直接調整 IFRS17 履約

現金流量方式計算過渡日保險合約群組之調整後履約現金流量，並由該調整後金額與

IFRS17 履約現金流量差額決定該合約群組之合約服務邊際或剩餘保障負債之損失組成部

分。調整後履約現金流量計算方式規範如下： 

（1）有關折現率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甲、無風險利率與高利率保單之利率轉換措施，應等同 IFRS17履約現金流量計算條件。 

乙、不含利率轉換措施之流動性貼水，應依照市場參與者對保單合約群組的流動性觀點評

估決定，且以 IFRS17 履約現金流量之 TBA 流動性貼水為上限。另有關高利率保單利率轉

換措施之額外流動性貼水應同依本令一（一）２規定決定之利率轉換措施額外流動性貼

水。 

丙、不履約風險設定為零。 

（2）計算最佳估計負債之費用應包括公司全部費用，亦即所有的直接費用及間接費用。 

（3）計算風險調整應依 ICS 有關 MOCE 之信賴水準轉換方式，信賴水準得於百分之八十

五至百分之九十九點五間自行選定。 

二、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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